
第 2060號公告 水污染管制 (排污設備 )規例 (第 358章附屬法例 )

第 26條引用

道路 (工程、使用及補償 )條例 (第 370章 )

工務計劃項目第 4332DS號 
林村谷污水收集系統 

大埔社山 (餘下部分 )、新塘、禾寮、寨乪及梧桐寨 
鄉村污水收集系統

(根據第 7條規定修訂計劃 )

勘誤

現公布 2011年 9月 30日和 2011年 10月 7日出版的第 15卷第 39期及第 40期的中文版憲報所
載的第 6301號政府公告及計劃有以下更正：

(1) 在上述中文版計劃內第 1段第 9行的 ‘己’應更正為 ‘已’。

2014年 4月 4日 署理高級環境保護主任廖為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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